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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待人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1、首先我认为一审法院受理此案是错误的。因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二项的规定，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本案当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房屋使用关系，是基于上诉人根据单位内部相关制度及具体情况而建立的。双方对房屋的使用时间及何种情况下腾退既没有协议也没有相关约定，这种情况，依照上述“通知”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2、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居住使用的房屋，存有安全隐患，被上诉人应当履行整改义务或在同等条件下为上诉人安排住房。我们知道，本案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腾房的理由是依据A派出所清理整顿通知书。而该通知书也只是要求被上诉人清理整顿而已，并没有明确指出该地下室永远不能住人。如果被上诉人能积极主动的进行整改，地下室是完全可以住人的。依据法律的有关定，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居住的房屋应当完全具备居住条件。然而，上诉人在诉争房屋中已居住10年有余，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供过该房屋是否符合居住条件的有关资料，上诉人也从未接到被上诉人因完善居住条件而要求上诉人进行配合的通知。这说明上诉人丝毫没有妨碍被上诉人履行整改义务的行为，据此，被上诉人有什么理由要求上诉人腾房？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腾房的目的是什么？按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无非就是支持被上诉人以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来逃避被上诉人应尽的整改义务。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居住的房屋，长期以来根本不具备居住条件，存有安全隐患，这一点被上诉人是有严重过错的，然而，被上诉人现在不但不尽整改义务，反而武断的请求法院要求上诉人腾房了事，而且还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这与恶人先告状有什么两样？

3、一审法院即使判决上诉人腾房，由被上诉人提供住房，上诉人负担费用也是错误的，一是，这样一来法院变相的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内部关系形成的房屋使用关系以判决的形式加以解除，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详细的前面已讲过，就不再赘述）。二来，关系不明确，无法执行，比如，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是本单位的还是到市场上去找，费用如何执行，是按直管公房对待还是按市场价，这些都不明确，所以给今后执行带来困难。

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合理采纳。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在珂
                                 200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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